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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滨湖花园（二区）项目位于蚌埠市蚌山区雪华乡龙湾路南侧、龙湖西路西侧、

铁东路（规划）东侧、丽水西街（规划）北侧，中央地理位置为经度 117°22′40.51″，

纬度 32°54′8.41″。本项目主要建设 8栋住宅，1所幼儿园，配套建设地下车库、

市政绿地等设施。本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改善人民的人居环境，带动项目周边的经

济发展。

本项目由主体工程区、临时施工道路区组成；工程总占地 5.02hm2，其中永

久占地 4.68hm2，临时占地 0.34hm2；工程总挖方 17.19万 m3，填方 5.32万 m3，

借方 4.64万 m3，借方来自蚌山区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基础设施（一期）路港园

区项目，余方 16.51万 m3，余方外运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 42252.71万元，其

中土建投资 22243.46 万元。项目于 2021 年 9 月开工，2025 年 8 月完工，工期

48个月。

2020年 3月 27日，蚌埠经济开发区经贸发展一局以“蚌经区经〔2020〕16

号”文批复了滨湖花园三期项目立项申请，项目代码：2012-340360-04-01-707260。

2020年 3月 27日，蚌埠经济开发区经贸发展一局以“蚌经区经贸〔2020〕

29号”文批复了滨湖花园三期项目立项变更申请，同意将项目名称变更为滨湖

花园（二区）项目，其他项目内容按照原批复文件执行。

2021年 7月 16日，蚌埠市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滨湖花园（二区）岩土工

程勘察报告（详细勘察）》。

2021年 11月，蚌埠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完成《滨湖花园（二区）项目施工图》。

水利部 2022年遥感监管发现该项目疑似违法违规，蚌埠市蚌山区农业农村

水利局经现场复核，该项目未批先建，于 2022年 8月 1日，下达了《关于滨湖

花园（二区）项目依法落实水土保持相关工作的整改通知》（蚌山农水字﹝2022﹞

36号），责令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2022年 8月，蚌埠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蚌埠浩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负责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2022年 9月，蚌埠浩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编制完成了《滨湖花园（二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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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0月 8日，取得蚌埠市蚌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文件《滨湖花园（二

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蚌山农水字〔2022〕51号）。

本项目于 2021年 9月开工，2025年 8月完工，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基

本同步进行。

2022年 8月，建设单位蚌埠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蚌埠浩淮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负责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2025年 9月，蚌埠浩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滨湖花园（二区）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实施，施工单位为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

司。水土保持工程监理纳入主体工程中，是主体工程监理内容的一部分，监理单

位为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按照相关规程完成了监理实施方案、

细则、项目划分和工作总结报告。

2022年 8月，蚌埠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蚌埠浩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编制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我单位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查勘工程

现场，查阅、收集了工程档案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工程建设情况、水土保

持工作的介绍，以及监理单位对该工程监理情况、监测单位对该工程监测情况的

说明，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水土保持措施的功能及效果

进行分析，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于 2025年 9月编写完成《滨湖花园（二区）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本项目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主体工程设计内容落实了水土保持监测、

监理工作，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水土保持措施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合

格，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合格，防治效果较好，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目标值，具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

件。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办水保〔2019〕172号）规定的验收标准和条件，本项目实际与标准不通过验

收情形分析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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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实际与标准不通过验收标准情形分析表

序

号

不得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形

（办水保〔2019〕172号）
本项目实际发生

是否符合

验收要求

1 未依法依规履行水土保持方案及重大变更的

编报审批程序的

本项目依法依规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

取得了水行玫主管部门批复；不存在重

大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符合

2 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的
本项目依法依规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并按规定要求报送了监测成果
符合

3 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理的 本项目依法依规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 符合

4 废弃土石渣未堆放在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

确定的专门存放地的
不涉及 符合

5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未按经批准的

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的
按批准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 符合

6 重要防护对象无安全稳定结论或者结论为不

稳定的
不涉及 符合

7 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未经验收或验

收不合格的
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合格 符合

8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等材料弄虚作假或存在重大技术问题的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

总结报告等材料真实，不存在重大技术

问题

符合

9 未依法依规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本项目水土保持补偿免征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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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特性表

验收工程名称 滨湖花园（二区）项目 验收工程地点 蚌埠市蚌山区

验收工程性质 新建工程 验收工程规模 总建筑面积 117781m2

所在流域 长江流域
所属省级水土流失

重点防治区
不涉及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部门、

时间及文号
蚌埠市蚌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2022年 10月 8日、蚌山农水字〔2022〕51号

工期 主体工程 2021年 9月~2025年 8月，工期 48个月

防治责任范围（hm2）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5.02hm2

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5.02hm2

方案

拟定

水土

流失

防治

目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实际完成水

土流失防治

指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9.8%

土壤流失控制比 1.4 土壤流失控制比 2.9

渣土防护率 99% 渣土防护率 99.9%

表土保护率 / 表土保护率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5%

林草覆盖率 27% 林草覆盖率 38.2%

主要工程量

工程措施
主体工程区 土地整治 1.93hm2，雨水管道 2220m，雨水井 138座

临时施工道路区 /

植物措施
主体工程区 植被建设 1.92hm2

临时施工道路区 /

临时措施
主体工程区

盖板排水沟 270m，排水明沟 510m，撒播草籽 0.03hm2，密

目网 1.00hm2

临时施工道路区 /

工程质量评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临时措施 合格 合格

投资（万元）

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745.88

实际完成投资 539.82

投资变化主要原因

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投资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投资减少了 206.06
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工程措施：主体工程区雨水管道增加 520m，雨水井增加 25座，投

资增加 23.96万元；临时施工道路区土地整治 0.33hm2未实施，投

资减少 0.43万元。

植物措施：主体工程区植被建设面积减少 0.01hm2，投资减少 228.98
万元；临时施工道路区植被建设 20m2未实施，投资减少 0.40万元。

临时措施：临时施工道路区撒播草籽 0.33hm2未实施，投资减少 0.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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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特性续表

工程总体评价

本项目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的相关内容和生产建设项目所要求的水土流失的防治

任务，完成的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国家水土保

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可以组织验收。

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单位
蚌埠浩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蚌埠浩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蚌埠浩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蚌埠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经济开发区大学科技园

11号楼五层 515室 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东海大道 2595号大

学科技园城市之门西楼二楼

联系人 李幼林 15656999530 联系人 黄见硕 15255220656

电话 0551—62262060 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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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蚌埠市蚌山区雪华乡龙湾路南侧、龙湖西路西侧、铁东路（规划）

东侧、丽水西街（规划）北侧，中央地理位置为经度 117°22′40.51″，纬度

32°54′8.41″。

本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1.1-1。

图 1.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1.1.2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滨湖花园（二区）项目；

建设地点：蚌埠市蚌山区雪华乡龙湾路南侧、龙湖西路西侧、铁东路（规划）

东侧、丽水西街（规划）北侧，中央地理位置为经度 117°22′40.51″，纬度

32°54′8.41″；

建设单位：蚌埠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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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主要建设 8栋住宅，1所幼儿园，配套建设地下车库、市政绿地

等设施；

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 117781m2；

工程占地：工程总占地 5.02hm2，其中永久占地 4.68hm2，临时占地 0.34hm2；

挖填方量：挖方 17.19万 m3，填方 5.32万 m3，借方 4.64万 m3，借方来自

蚌山区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基础设施（一期）路港园区项目，余方 16.51万 m3，

余方外运综合利用；

建设工期：2021年 9月开工，2025年 8月完工，工期 48个月；

工程投资：总投资 42252.71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2243.46万元。

1.1.3 项目组成及布置

滨湖花园（二区）项目位于蚌埠市蚌山区雪华乡龙湾路南侧、龙湖西路西侧、

铁东路（规划）东侧、丽水西街（规划）北侧，本项目建设规模为总建筑面积

117781m2，主要建设 8栋住宅（1栋 20F，6栋 24F，1栋 26F），建设 1所幼儿

园（3F），配套建设地下车库、市政绿地等设施。建设性质为新建。

项目组成情况见表 1.1.1。

表 1.1.1 项目组成表

组成 内容

主体工程 主要包括住宅，商业楼、教学楼、绿化、道路广场及进出入口等，总占地 4.68hm2

（1）平面布置

项目主要建设 8栋住宅（1栋 20F，6栋 24F，1栋 26F），建设 1所幼儿园

（3F），配套建设地下车库、市政绿地等设施，总占地面积 4.6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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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项目平面布置图

1）建构筑物

本项目主要建设 8栋住宅，1所幼儿园，配套建设配电房等设施。建构筑物

占地面积 0.88hm2，地上建筑面积 94539m2。

表 1.1.2 建构筑物特性表

序号 建筑 层数（F） 占地面积（m2） 建筑面积（m2）

1 1# 24 648

94539

2 2# 24 948

3 3# 24 730

4 4# 26 978

5 5# 24 760

6 6# 24 730

7 7# 24 730

8 8# 20 1083

9 幼儿园 3 1618

10 1#配电房 1 213

11 2#配电房 1-2 330

合计 8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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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路广场

内部道路：项目入口道路宽 8m/12m，长 35m/44m，内布设环形道路，道路

宽 6m，长 225m，支路及景观道路宽 1~3m，长约 942m，道路总长 1246m，总

占地面积 0.38hm2。

连接道路：本项目共有 3 处连接道路，总占地面积 0.13hm2，红线外占地

0.01hm2，红线内占地已纳入内部道路占地面积中。

地面停车场：本项目在场地内布设了地面停车场，占地面积 0.18hm2。

活动场所：本项目体育运动场、广场等硬化区域占地 1.30hm2。

综上，项目道路广场等硬化区域总面积 1.87hm2。

3）景观绿化

本项目总绿化面积 1.92hm2，主体设计在建构筑物、道路周边未硬化区域进

行景观绿化建设。本项目共栽植香樟 22株、广玉兰 17株、女贞 22株、朴树 41

株、黄山栾树 64株、榔榆 7株、乌桕 7株、银杏 12株、合欢 4株、金桂 58株、

红叶石楠 43株、碧桃 14株、丛生紫薇 21株、日本晚樱 20株、腊梅 15株、紫

玉兰 41株、红叶李 45株、红枫 23株、紫荆 19株、红梅 11株、木槿 25株、红

叶石楠球 53株、红花檵木球 26株、海桐球 59株、淡竹 501m2、小叶栀子 130m2、

金边黄杨 1355m2、大叶黄杨 1635m2、金森女贞 959m2、红花檵木 360m2、红叶

石楠 443m2、草坪 6703m2。

表 1.1.3 苗木表

序号 材料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香樟 A 株 11

2 香樟 B 株 11

3 广玉兰 A 株 12

4 广玉兰 B 株 5

5 女贞 A 株 11

6 女贞 B 株 11

7 朴树 A 株 15

8 朴树 B 株 26

9 黄山栾树 株 64

10 榔榆 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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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乌桕 株 7

12 银杏 株 12

13 合欢 株 4

14 金桂 A 株 24

15 金桂 B 株 34

16 单杆红叶石楠 株 43

17 碧桃 株 14

18 丛生紫薇 株 21

19 日本晚樱 株 20

20 腊梅 株 15

21 紫玉兰 株 41

22 红叶李 株 45

23 红枫 株 23

24 紫荆 株 19

25 红梅 株 11

26 木槿 株 25

27 红叶石楠球 A 株 19

28 红叶石楠球 B 株 34

29 红花继木球 A 株 13

30 红花继木球 B 株 13

31 海桐球 A 株 27

32 海桐球 B 株 32

33 淡竹 m2 501

34 小叶栀子 m2 130

35 金边黄杨 m2 1355

36 大叶黄杨 m2 1635

37 金森女贞 m2 959

38 红花继木 m2 360

39 红叶石楠 m2 443

40 草皮 m2 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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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退建情况

围墙退让红线：本项目各地块围墙退让面积已纳入绿化，道路广场，建构筑

物等占地面积中，不重复计算。

北侧围墙退让红线 44m/50m，退让部分为市政景观绿化和幼儿园家长等候

区、停车场等设施；西侧、南侧围墙退让红线 3m，东侧围墙退让红线 10m，退

让部分为市政绿化。

红线退让道路边线：项目北侧红线退让道路边线 2m，退让部分为市政道路

人行道，政府已建设；西侧、南侧规划市政道路尚未建设；东侧红线退让道路边

线 5m，退让部分为市政绿化，政府已建成。

（2）竖向布置

1）竖向标高

本项目原场地堆有弃土，整体地形起伏较大，原始地面高程在 21.23~25.16m

之间，设计标高为 22.70m。

弃土堆置面积约 0.840hm2，堆高 1.2~3.8m，堆土量约 1.82万 m3。弃土区域

原始地面高程 23.07~25.16m，堆土区外地面高程 21.23~22.31m。

图 1.1-3 竖向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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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车库

地下车库总建筑面积为 23242m2，共 1层，单层高为 3.6m，底板厚 40cm，

平均挖深约 6.0m，地库顶板覆土 1.40m。

图 1.1-4 地下车库示意图

图 1.1-5 地库剖面图

（3）供水供电

供水：项目区内供水管道由周边现有市政道路的市政给水管网接入。

供电：项目区强电进线就近从周边市政高压电源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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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供电线路接入市政不可避免对红线外产生扰动，外接线路扰动面积约

30m2，其占地纳入主体工程中。

（4）排水

项目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主要针对生活污水及雨水。

1）生活污水排水系统

本工程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经项目区内的污水管网汇入市政污水管网。

2）雨水排水系统

主体工程设计的排水按照蚌埠市的暴雨强度公式：q=2957.275(1+0.399LgP)

/(t+12.892)0.747计算，P=3，t=7min。主体工程设计雨水管道，地表雨水经雨水口

汇入地下雨水管道，汇流后排至龙湾路和龙湖西路市政预留井内。

1.1.4施工组织及工期

1．施工生产生活区

本项目共布设 1处施工生产生活区，总占地 1.14hm2（红线外占地 0.01hm2），

位于项目北侧规划绿地和幼儿园，规划绿地作为施工生活区、项目部，幼儿园区

域作为材料堆场。现状临建已拆除，建设为绿地和幼儿园；红线外占地已进行土

地整治并撒播草籽恢复。

施工生产生活区（2022.9） 施工生产生活区（2025.9）

2．施工道路

本项目因施工需要，在规划丽水西街位置布设 1条施工便道，道路长 230m，

宽 10m，占地 0.33hm2。现状已修建成市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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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道路（2022.9） 施工道路（2025.9）

3．临时堆土

本项目因场地空间限制，未设置土方集中堆放场，项目建设期开挖回填后多

余土方外运利用。

4．取土场、弃土场

本项目挖方 17.19万 m3，填方 5.32万 m3，借方 4.64万 m3，借方来自蚌山

区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基础设施（一期）路港园区项目，余方 16.51万 m3，余方

外运综合利用，不设置单独的取土（渣）场和弃土（渣）场。

5．施工工期

本项目于 2021年 9月开工，2025年 8月完工，工期 48个月。

1.1.5土石方情况

通过查阅本项目工程计量、施工监理资料，结合影像资料和实地调查，挖方

17.19万 m3，填方 5.32万 m3，借方 4.64万 m3，借方来自蚌山区高新电子信息产

业园基础设施（一期）路港园区项目，余方 16.51万 m3，余方外运综合利用（山

水宸院、磐龙院、滨河南路、中梁世茂、G329公路三标段）。

项目占地类型为耕地，施工单位进场时场地内堆置大量弃土，进场后对整个

场地进行清基清表，场地内表土已与一般土石方混合清运，现场已无表土资源。

各分区的土石方情况如下：

挖方 17.19万 m3，主要包括：地库和建构筑物基坑开挖土方 14.22万 m3，

场地平整开挖土方 2.41万 m3（包含清基清表 0.55万 m3，场地原有弃土清运 1.82

万 m3），管沟开挖土方 0.35万 m3，临建设施开挖土方 0.01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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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方 5.32万 m3，其中包括场地平整 0.04万 m3，地库顶板覆土 3.01万 m3，

地库外场地回填及造景 1.96万 m3，建构筑物基础回填 0.12万 m3，管沟回填 0.18

万 m3，临建设施场地平整 0.01万 m3。

余方 16.51万 m3，建设单位接手时场地内堆置大量弃土，施工地库开挖产生

大量土方项目内无法堆存、利用，项目依据办理的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等手续，

按要求运至指定地点综合利用（山水宸院、磐龙院、滨河南路、中梁世茂、G329

公路三标段）。

借方 4.64万 m3，项目前期开挖土方全部外运，后期地库顶板覆土、场地回

填造景需要外借土方，利用蚌山区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基础设施（一期）路港园

区项目产生的弃土。

说明：本项目借方 4.64万 m3，借方来自蚌山区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基础设

施（一期）路港园区项目，该项目位于蚌埠市蚌山区燕山村中环线北侧、M-H-15

路西侧，与本项目直线距离约 5.5km；项目于 2022年 11月开工，2022年 12月

底开始出土 8万 m3，本项目 2022年 12月进行地库顶板回填 5万 m3。本项目余

方 16.51万 m3，余方已按照审批地点全部外运综合利用，受土项目依次为：山水

宸院、磐龙院、滨河南路、中梁世茂、G329公路三标段，由受土项目建设单位

负责土方回填地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项目实际土石方平衡情况见表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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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实际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建设内容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方

清基清表 一般土石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场地平整
2.37 0.04

5.01
0.16 建构筑物基础

4.64

蚌山区高新

电子信息产

业园基础设

施（一期）

路港园区项

目

2.37
山水宸

院、磐龙

院、滨河

南路、中

梁世茂、

G329公
路三标

段

0.17 管线工程

建构筑物基础及地库开

挖
14.42 0.12 0.16 场地平整 14.14

管线工程 0.35 0.18 0.17 场地平整

临建工程 0.01 0.01

合计 17.19 5.32 0.33 0.33 4.64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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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征占地情况

本项目总面积 5.02hm2，其中永久占地 5.02hm2，其中永久占地 4.68hm2，临

时占地 0.34hm2；包括主体工程区 4.69hm2，临时施工道路区 0.33hm2。

本项目征占地情况见表 1.1.5。

表 1.1.5 工程征占地情况表单位：hm2

工程分区
占地性质

合计
永久 临时

主体工程区 4.68 0.01 4.69

临时施工道路区 0.33 0.33

合计 4.68 0.34 5.02

1.1.7 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不涉及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1.2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项目场地内因堆填弃土造成场地地形起伏较大，场地地面高程在

21.23~25.16m之间。

2．气象

项目区为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937.0mm，雨季 6~9

月；多年平均气温 15.0℃左右，夏季极端气温 41.3℃，冬季极端气温零下 19.4℃，

≥10℃积温约 4856℃，年平均日照 2167.5h；多年平均风速 2.5m/s，历年最大风

速 18m/s，多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最大冻土深度 15cm，多年平均无霜期 216.8

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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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项目区主要气象特征值一览表

项目 内容 单位 数值

气候分区 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气温
多年平均 °C 15.0

≥10℃积温 °C 4856

降雨 多年平均 mm 937

蒸发量 多年平均 mm 1534.8

无霜期 全年 d 216.8

冻土深度 最大 cm 15

风速

多年平均 m/s 2.5

历年最大风速 m/s 18

主导风向 东北

3．水文

项目位于蚌埠市蚌山区，属淮河流域，离龙子湖 1.0km，距离龙子湖风景区

0.03km（过环湖西路为龙子湖风景区范围）。龙子湖为淮河干流蚌埠闸下右岸的

一级支流，位于蚌埠市区东部，蚌埠中心片区和东片地区之间。龙子湖水系主要

包括北边的淮河，西边的天河，南侧的龙子河、西芦河、东芦河，东北面的鲍家

沟河及龙子湖湖水。

项目区雨水经过雨水口汇入场内布设的雨水管道，排入龙湾路和龙湖西路市

政雨水管网

4．土壤

项目区主要土壤类型为黄棕壤。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占地类型为耕地，施工

单位进场时场地内堆置大量弃土，进场后对整个场地进行清基清表，场地内表土

已与一般土石方混合清运，现场已无表土资源。

5．植被

项目区植被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主要树种有刺槐、旱柳、榆、楸、臭椿、

苦楝、柿、枣、葡萄、杏、石榴、梨、苹果等，项目区现状林草覆盖率为 25.4%。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所在区域水土流失类

型为南方红壤区，土壤侵蚀类型为水力侵蚀区，土壤侵蚀强度为微度，土壤容许

流失量为 20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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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国函〔2015〕160号）、《安

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布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皖政秘〔2017〕94号），本项目不涉及水土流失

重点防治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以及重要湿地等。根

据《安徽省生态保护红线》，项目不涉及生态红线，项目不涉及水土保持敏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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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及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21年 11月，蚌埠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完成《滨湖花园（二区）项目施工图》（含水土保持工程）。

2.2 水土保持方案

水利部 2022年遥感监管发现该项目疑似违法违规，蚌埠市蚌山区农业农村

水利局经现场复核，该项目未批先建，于 2022年 8月 1日，下达了《关于滨湖

花园（二区）项目依法落实水土保持相关工作的整改通知》（蚌山农水字﹝2022﹞

36号），责令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2022年 8月，蚌埠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蚌埠浩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负责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2022年 9月，蚌埠浩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编制完成了《滨湖花园（二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22年 10月 8日，取得蚌埠市蚌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文件《滨湖花园（二

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蚌山农水字〔2022〕51号）。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经复核，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2023年 1

月 17日水利部令第 53号发布）规定中需要办理变更的情形。

表 2.3.1 本项目是否涉及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情况梳理表

序号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 本项目情况 结论

1 第十六条第（一）款“工程扰动新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的”
本项目未扰动新涉及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

不涉及

变更

2 第十六条第（二）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或者开挖

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和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未发生改变

不涉及

变更

3
第十六条第（三）款“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线路

横向位移超过 300米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

30%以上的”
本项目为点状工程

不涉及

变更

4 第十六条第（四）款“表土剥离量或者植物措施总面积

减少 30%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表土剥离；

本项目植物措施总面积水保方案

阶段为 1.93hm2，实际为 1.92hm2，

植物措施总面积未减少 30%以上

不涉及

变更

5 第十六条第（五）款“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发生

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者丧失的”
本项目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

施未发生变化

不涉及

变更

6 第十七条“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渣场以外新设弃

渣场的，或者因弃渣量增加导致弃渣场等级提高的”
本项目不涉及 不涉及

变更



2 水土保持方案及设计情况

蚌埠浩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第 21 页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2021年 11月，蚌埠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完成《滨湖花园（二区）项目施工图》（含水土保持工程）。

依据施工图设计，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分为防洪排导工程、土地整治工程以

及植被建设工程 3 个单位工程。防洪排导工程主要包括主体工程区雨水管道

2220m；土地整治工程主要包括主体工程区土地整治 1.93hm2；植被建设工程主

要包括主体工程区植被建设 1.92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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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滨湖花园（二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滨湖花园（二区）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蚌山农水字〔2022〕51号），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5.02hm2，其中永久占地 4.68hm2，临时占地 0.34hm2；

包括主体工程区 4.69hm2，临时施工道路区 0.33hm2。方案确定的扰动地表面积

为 5.02hm2。

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3.1.1。

表 3.1.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工程分区
占地性质

合计
永久 临时

主体工程区 4.68 0.01 4.69

临时施工道路区 0.33 0.33

合计 4.68 0.34 5.02

3.1.2 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和《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的规

定，结合项目征地红线图，通过对本项目影响地区的实地查勘、调查，根据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程度，本项目施工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只包括项目建设区，即

项目所包含的主体工程区和临时施工道路区。

监测组对项目布局、位置、施工工艺、施工痕迹等进行实地勘察，根据项目

建设实际情况以及对周围造成水土流失的影响和征地范围等，对项目建设不同时

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进行分析和整理。经核定，本项目建设实际发生

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5.02hm2，其中永久占地 4.68hm2，临时占地 0.34hm2。

项目建设期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详见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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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统计表 单位：hm2

工程分区
占地性质

合计
永久 临时

主体工程区 4.68 0.01 4.69

临时施工道路区 0.33 0.33

合计 4.68 0.34 5.02

3.1.3 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与建设期实际防治责任范围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相比，总的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未发生改变。因为水土保持方案介入时，本项目已开工建设，征

占地数据均为实际发生的征占地，后期施工未新增扰动。

方案批复与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详见表 3.1.3。

表 3.1.3 方案批复与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表 单位：hm2

序号 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方案批复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1 主体工程区 4.69 4.69 0

2 临时施工道路区 0.33 0.33 0

合计 5.02 5.02 0

3.2 取土（石、料）设置

3.2.1 设计取土（石、料）情况

根据《滨湖花园（二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项目挖方 17.19万

m3，填方 5.32万 m3，借方 4.64万 m3，借方来自蚌山区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基

础设施（一期）路港园区项目，不涉及取土情况。

3.2.2 实际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监测及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本项目挖方 17.19 万 m3，填方

5.32万 m3，借方 4.64万 m3，借方来自蚌山区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基础设施（一

期）路港园区项目，不涉及取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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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弃土（石、渣）设置

3.3.1 设计弃土（石、渣）情况

根据《滨湖花园（二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项目挖方 17.19万

m3，填方 5.32万 m3，余方 16.51万 m3，余方外运综合利用，未设置弃土场，不

涉及弃土（石、渣）情况。

3.3.2 实际弃土（石、渣）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监测情况及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本项目挖方 17.19万 m3，填

方 5.32万 m3，余方 16.51万 m3，余方外运综合利用，未设置弃土场，不涉及弃

土（石、渣）情况。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情况

滨湖花园（二区）项目由主体工程区和临时施工道路区组成。本项目水土保

持措施总体布局以排除内外汇水、增加雨水入渗、整治扰动土地并恢复植被为主，

对项目建设区域永久建（构）筑物、道路和硬化地坪以外的空地实施了水土保持

工程和植物防护，建设过程中实际采取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以及临时措施，主

要有排水工程、土地整治、植物绿化、临时苫盖、排水、绿化等。

图 3.4-1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框图

3.4.2 总体布局变化及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部分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以

及临时措施工程量发生改变，因为项目根据主体优化设计工程量进行调整，施工

时根据事情情况布设临时措施，防治措施基本能够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水土保

持措施总体布局基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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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总体评价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根据主体工程优化、结合实际情况对工程水土保持

工程总体布局及措施进行的优化、细化基本合理、适宜。

根据监测提供的成果，并经实地抽查复核，项目建设过程中未造成水土流失

灾害事故，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基本符合实际，与周边景观基本协调，防

治措施基本能够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基本合理。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工程措施

1．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过程中，采取调查法（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及实地测量的方式）统

计工程措施实施情况。工程措施实施、保存及效果情况通过查阅施工、监理档案、

现场巡查、实地测量的方式获取。项目工程措施实施情况如下：

主体工程区：土地整治 1.93hm2，雨水管道 2220m，雨水井 138座。

项目实际完成工程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3.5.1。

表 3.5.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监测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置

主体工程区

土地整治 hm2 1.93 2025.1~2025.3 绿化区域

雨水管道 m 2220 2024.10~2025.3 沿道路

雨水井 座 138 2024.10~2025.3 沿道路

2．工程措施设计情况与实施情况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工程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工程措施发生如下改变：

主体工程区：土地整治减少 0.01hm2，主要原因是施工图阶段，绿化面积减

少 0.01hm2；雨水管道增加 520m，雨水井增加 25座，主要原因是施工图阶段，

调整了设计。

临时施工道路区：土地整治 0.33hm2未实施。主要原因是主体工程施工过程

中，临时施工道路占地已建设市政道路，无需进行土地整治。

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情

况见表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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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 工程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变化情况

主体工程区

土地整治 hm2 1.94 1.93 -0.01

雨水管道 m 1700 2220 +520

雨水井 座 113 138 +25

临时施工道路区 土地整治 hm2 0.33 0 -0.33

3.5.2 植物措施

1．植物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过程中，采取调查法（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及实地测量的方式）统

计植物措施实施情况。植物措施实施、保存及效果情况通过查阅施工、监理档案、

现场巡查、实地测量的方式获取。项目植物措施实施情况如下：

主体工程区：植被建设 1.92hm2。

项目实际完成植物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3.5.3。

表 3.5.3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监测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置

主体工程区 植被建设 hm2 1.92 2025.1~2025.8 绿化区域

2．植物措施设计情况与实施情况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植物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植物措施发生如下改变：

主体工程区：植被建设面积减少 0.01hm2。主要原因是施工图阶段，调整了

设计。

临时施工道路区：植被建设 20m2未实施。主要原因是主体工程施工过程中，

临时施工道路占地已建设市政道路，无需进行植被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情

况见表 3.5.4。

表 3.5.4 植物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变化情况

主体工程区 植被建设 hm2 1.93 1.92 -0.01

临时施工道路区 植被建设 m2 20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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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临时措施

1．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过程中，采取调查法（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及实地测量的方式）统

计临时措施实施情况。临时措施实施、保存及效果情况通过查阅施工、监理档案、

现场巡查、实地测量的方式获取。项目临时措施实施情况如下：

主体工程区：盖板排水沟 270m，排水明沟 510m，撒播草籽 0.03hm2，密目

网 1.00hm2。

项目实际完成临时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3.5.5。

表 3.5.5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监测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置

主体工程区

盖板排水沟 m 270 2021.10~2021.11 施工生产生活区

排水明沟 m 510 2021.10~2021.11 施工生产生活区

撒播草籽 hm2 0.03 2021.10~2021.11 施工生产生活区

密目网苫盖 hm2 1.00 2021.11~2025.3 裸露地表

2．临时措施设计情况与实施情况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临时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临时措施发生改变如下：

临时施工道路区：撒播草籽 0.33hm2未实施。主要原因是主体工程施工过程

中，临时施工道路占地已建设市政道路，无需进行撒播草籽。

项目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情

况见表 3.5.6。

表 3.5.6 临时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变化情况

主体工程区

盖板排水沟 m 270 270 0

排水明沟 m 510 510 0

撒播草籽 hm2 0.03 0.03 0

密目网苫盖 hm2 1.00 1.00 0

临时施工道路区 撒播草籽 hm2 0.33 0 -0.33

3.5.4 总体评价

根据监测提供的成果，并经实地抽查复核，建设单位根据主体工程优化、结

合项目实际对水土保持工程总体布局及措施进行的优化基本合理、适宜，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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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基本符合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的工作实际，维持了方案设计各

项措施的水土保持功能，水土保持整体效果基本满足方案批复的要求。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

根据《滨湖花园（二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本

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总投资 745.88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45.43万元，植物措

施 670.40万元，临时措施 13.05万元，独立费用 17.0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免

征。

3.6.2 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投资

滨湖花园（二区）项目实际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为 539.82万元，其中工程

措施 68.96万元，植物措施 441.02元，临时措施 12.84万元，独立费用 17.00万

元，水土保持补偿费免征。

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见表 3.6.1。

表 3.6.1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68.96

一 主体工程区 68.96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441.02

一 主体工程区 441.02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12.84

一 主体工程区 12.84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7.00

一 建设管理费 与主体和并使用

二 水土保持监理费 8.00

三 水土保持监测费 3.00

四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3.00

五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费 3.00

一~四部分合计 539.82

水土保持补偿费 免征

水土保持总投资 53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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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水土保持投资变化原因

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投资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投资减少了 206.06万元，

主要原因如下：

工程措施：主体工程区雨水管道增加 520m，雨水井增加 25 座，投资增加

23.96万元；临时施工道路区土地整治 0.33hm2未实施，投资减少 0.43万元。

植物措施：主体工程区植被建设面积减少0.01hm2且种植苗木种类发生改变，

投资减少 228.98 万元；临时施工道路区植被建设 20m2未实施，投资减少 0.40

万元。

临时措施：临时施工道路区撒播草籽 0.33hm2未实施，投资减少 0.21万元。

方案批复与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投资对比详见表 3.6.2。

表 3.6.2 方案批复与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投资对比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水土保持投资（万元）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况

1 工程措施 45.43 68.96 +23.53

2 植物措施 670.40 441.02 -229.38

3 临时措施 13.05 12.84 -0.21

4 独立费用 17.00 17.00 0

5 水土保持补偿费 0 0 0

6 水土保持总投资 745.88 539.82 -2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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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工程建设实行了项目法人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制，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

管理亦纳入整个工程质量管理中。为切实加强工程质量管理，蚌埠恒泰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质量管理工作，成立专门的水土保持小组，并对设计单位、监理单

位、施工单位的质量管理进行了规定，建立定期检查和专职工程师不定期巡查制

度，其中，施工和试运行期水土保持管理等相关工作由工程部具体负责。项目办

根据制定完善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事故隐患排查与整改制度》、《安全

检查制度》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确保管理制度标准化的落实，全面规范现场管理，

明确各级质量责任人，落实质量责任制，形成由业主统一组织，监理单位日常监

理，设计单位技术支持，施工单位具体落实的良好质量控制体系。

在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严格按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始终严把质量关。设计

人员通过深入现场了解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做出必要的设计修改，并将修改的

通知及图纸及时交付建设单位，满足施工的需要。

监理单位建立完整的质量监理组织机构，成立了工程总监办，包括总监理工

程师、工程师，并配备适量监理员协助工程师工作，以保证对所有施工环节进行

有效控制。监理单位严格执行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设计文件和有关技术

标准、规范、规程，遵循“守法、诚信、公正、科学”的监理准则，建立严密的工

程建设管理程序与监理工作流程，严格把握事前控制、过程跟踪、事后检查三个

环节，对工程质量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及时发现问题，把

各种质量缺陷消除在施工过程中。

施工单位从组织措施、管理措施、经济措施、技术措施等方面加强管理，细

化操作工艺、规范细部做法，确保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施工单位根据行业质

量标准要求，建立了质量保证体系，落实了质量责任制和质量保证措施。在施工

过程中，施工单位与现场监理密切配合，服从业主、监理单位的监督、检查和指

导。坚持对工程原材料、中间产品及成品质量进行抽样检查和测试，发现不合格

产品及时处理。

本项目建设虽缺乏专门的水土保持工程管理体系，但有较为健全的文明施

工、安全生产以及主体工程质量管理等，对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管理有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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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通过查阅了与水土保持工程有关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报告、施工档案、监理

档案及建设单位的自查初验等资料，项目建设过程中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

定规程》，（SL336-2006）及主体工程相关规程规范，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将项目

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划分为 3个单位工程，3个分部工程，27个单元工程。项目

划分详见表 4.2.1。

表 4.2.1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划分表

序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数量（个） 划分方法

1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主体工程区 23 按长度 100m作

为一个单元工程

2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主体工程区 2 按面积 1hm2作为

一个单元工程

3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主体工程区 2 按面积 1hm2作为

一个单元工程

合计 27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结合主体工程相关规程

规范，建设单位组织参建单位对水土保持工程进行了联合验收，27个单元工程

全部合格，3个分部工程和 3个单位工程全部符合设计的质量要求，项目总体质

量达到了设计要求。质量评定结果详见表 4.2.2。

表 4.2.2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统计表

序

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个） 质量情况

单元工

程数量

合格

数量

分部工程

质量等级

单位工程

质量等级

质量

评定

1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主体工程区 23 23 合格 合格 合格

2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主体工程区 2 2 合格 合格 合格

3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主体工程区 2 2 合格 合格 合格

4.3 弃土场稳定性评估

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工程建设期弃方 16.51万 m3，余方外运综合利用，未设

置弃土场，无需进行弃土场稳定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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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总体质量评价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参建单位

都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使得工程质量得到了有效保证。

本工程实施的工程措施结构尺寸符合设计要求，外形整齐，经初步运行，效

果良好，工程措施质量合格；树种选择比较合适，造林季节及技术措施得当，管

理措施落实，成活率和保存率高，对照质量标准，植物措施质量合格；项目水土

保持工程的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联合验收小组对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的验收结

论为合格，项目总体质量达到了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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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滨湖花园（二区）项目水土保持管理维护工作结合主体工程，由蚌埠恒泰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

公司已经制定了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运行

管理制度完善，岗位责任明确，能够保证主体及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从目

前试运行情况看，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能够满足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生

态环境的需要，水土保持生态效益初显成效。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

本项目水土流失总面积 5.02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5.01hm2，水土流

失治理度为 99.8%，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98%。

分区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见表 5.2.1。

表 5.2.1 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表

单元区域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hm2）

水土流失

面积（hm2）

水土流失

治理度

（%）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硬化

面积
小计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主体工程区 0.01 1.92 1.93 2.75 4.68 4.69 99.8

临时施工道路区 0 0 0 0.33 0.33 0.33 100

合计 0.01 1.92 1.93 3.08 5.01 5.02 99.8

5.2.2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

后每平方公里年平均土壤流失量之比。

根据《安徽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安徽省水利厅 2016年 1月），

本项目位于蚌埠市蚌山区，属于南方红壤区；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2007），本项目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方案实施后年平均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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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量降到 70t/km2·a。水土流失控制比为 2.9，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

标准 1.4，有效的控制了因项目生产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

5.2.3 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

临时堆土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

本项目临时堆土总量为 0.48万 m3，采取措施实际防护的临时堆土量为 0.48

万 m3，渣土防护率为 99.9%，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99%。

5.2.4 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表

土总量的百分比。

本工程占地类型为耕地，施工单位进场时场地内堆置大量弃土，进场后对整

个场地进行清基清表，场地内表土已与一般土石方混合清运，现场已无表土资源，

故表土保护率不计列。

5.2.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植被面积占可恢复

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

至试运行期，本项目已经实施植物措施面积 1.92hm2，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1.93h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5%，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98%。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见 5.2.2。

表 5.2.2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单位：hm2

监测分区 扰动面积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植物措施面积 林草植被恢复率（%）

主体工程区 4.69 1.93 1.92 99.5

临时施工道路区 0.33 0 0 /

合计 5.02 1.93 1.92 99.5

5.2.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

百分比。

项目建设区内林草植被面积 1.92hm2，项目建设区面积 5.02hm2，林草覆盖

率为 38.2%，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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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覆盖率计算表见 5.2.3。

表 5.2.3 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监测分区 扰动面积（hm2） 植物措施面积（hm2） 林草覆盖率（%）

主体工程区 4.69 1.92 40.9

临时施工道路区 0.33 0 /

合计 5.02 1.92 38.2

5.2.7 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资料统计计算并复核，本项目六项指标监测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9.8%，土壤流失控制比 2.9，渣土防护率 99.9%，表土保护率不计入，林草植被

恢复率 99.5%，林草覆盖率 38.2%，均达到方案批复的防治目标。

六项指标监测结果见表 5.2.4。

表 5.2.4 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监测成果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目标值 设计水平年监测值

1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8 99.8

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4 2.9

3 渣土防护率 % 99 99.9

4 表土保护率 % 不计入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8 99.5

6 林草覆盖率 % 27 38.2

5.3 公众满意程度

为全面了解工程施工期间和运行初期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水土流失状

况以及所产生的危害等，评估组结合现场查勘，针对工程建设的弃土弃渣管理、

植被建设、土地恢复及对经济和环境影响等方面，向当地群众进行了细致认真的

了解，共发放公众调查表 30份。目的在于了解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及水土保持设

施对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多数民众有怎样的反响，从而作为本次

自验工作的参考依据。

在被调查者中，大部分的人认为滨湖花园（二区）项目对当地经济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认为项目建设对当地环境有较好的影响，认为项目区林草植被恢复情

况较好。

通过满意度调查，可以看出，蚌埠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项目建设实施过

程中，较好地注重了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与落实，未发生水土流失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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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建设单位作为现场管理机构负责本工程组织实施。在工程开工初期成立项目

部，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由项目经理负责，现场巡查监督由土建工程师负责，

施工资料由资料员负责收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项目部的日常管理范畴，本项目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进度由项目经理负责，督促施工单位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

案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并将水保措施纳入主体工程质量管理体系范畴。

6.2 规章制度

公司从工程开工以后做的第一要事，就是从工程组织管理最重要的基础管理

工作入手，抓紧施工组织设计审定，建章建制，为切实加强工程质量管理，专门

制定了《工程项目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管理工作指引》、《工程质量、环境、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标准》、《工程建设质量标准》、《工程建设质量控制要点》等

一系列管理制度，确保管理制度标准化的落实，全面规范现场管理，明确各级质

量责任人，落实质量责任制，形成统一组织，监理单位日常监理，设计单位技术

支持，施工单位具体落实的良好质量控制体系。

6.3 建设管理

在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及现场建管机构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通过公开招标选择设计、监理、施工、设备供应单位；通过合同（协

议）、授权或各种工程建设管理办法明确各参建方的职责、工作程序及工作关系，

加强内控制度，细化实施方案，明确节点目标，定期合理调度，严格资金管理，

有效地控制了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和工程投资。

6.4 水土保持监测

2022年 8月，蚌埠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蚌埠浩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负责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按照方案报告书中水土保持监测的目的和

任务要求，从 2022年 8月开始，及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项目各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分区原地貌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现状进行了收集资料和实地勘查。过程中采

取了遥感监测、实地调查、地面观测、场地巡查以及资料分析相结合等监测方法，

对各区域水土流失、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及防治效益进行全面监测和调查。于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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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编制完成《滨湖花园（二区）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单位接受委托水土保持监测后，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对扰动面积、扰动

区水土流失及植被恢复进行监测，采取定点及非定点调查和推算的方法，对工程

建设期间的水土流失进行了监测。收集了自 2021年 9月~2025年 9月有关水土

流失的扰动面积、降水、土石方开挖与回填、水保措施及施工和监理等资料。监

测单位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对工程施工期和运行初期的水土流失影响因子、水

土流失范围、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及其效果进行了动态监测。

通过监测，反映运行初期的水土流失情况及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治效果，监测

方法符合《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和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监测点布设要求，结合工程实际建设情况，通过卫星影

像比对和查询施工、监理资料，共布置了 2个监测点位，监测点位布置情况见表

6.4.1。

表 6.4.1 监测点布置情况表

序号 区域 监测点位 经度 纬度 方法 内容

1# 主体工程区 绿化区域 117°22′17.94″ 32°54′15.99″ 遥感法、

实地量测法

场地扰动形式与

面积，水土流失

量，植被生长情

况，水土保持工

程措施、植物措

施实施效果
2# 临时施工道路区 施工道路 117°22′18.55″ 32°54′12.00″ 遥感法、

实地量测法

主要调查成果如下：

1．防治责任范围调查结果

本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5.02hm2，全部为项目建设区占地；工

程在建设过程中通过挖损、占压、堆垫等形式没有扰动原地貌、损坏土地和植被。

2．工程土石方及取弃土调查结果

通过查阅本项目工程计量、施工监理资料，结合影像资料和实地调查，本项

目挖方 17.19万 m3，填方 5.32万 m3，借方 4.64万 m3，借方来自蚌山区高新电

子信息产业园基础设施（一期）路港园区项目，余方 16.51万 m3，余方外运综合

利用。

3．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本项目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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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措施

主体工程区：土地整治 1.93hm2，雨水管道 2220m，雨水井 138座。

（2）植物措施

主体工程区：植被建设 1.92hm2。

（3）临时措施

主体工程区：盖板排水沟 270m，排水明沟 510m，撒播草籽 0.03hm2，密目

网 1.00hm2。

4．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调查结果

水土保持方案的设定的目标值：水土流失治理度 98%，土壤流失控制比 1.4，

渣土防护率 99%，表土保护率不计入，林草植被恢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27%。

治理后防治目标达到值：水土流失治理度 99.8%，土壤流失控制比 2.9，渣

土防护率 99.9%，表土保护率不计入，林草植被恢复率 99.5%，林草覆盖率 38.2%。

根据核实，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各项指标均已达标。

6.5 水土保持监理

2021年 9月，江苏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监理工作，该项目

水土保持监理纳入主体监理中。

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计列的水土保持工程内容，监理单位查阅设计文件、施

工单位施工资料及有关技术档案资料，同工程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

参建单位详细了解工程建设情况，深入工程现场调查，抽样调查、量测，开展工

程外观质量检查，检查工程缺陷，并与批复的水保方案和监理资料对照，核实各

项水保措施工程量。

监理工作：①监理人员详细分工，明确岗位职责，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并组织监理人员熟悉图纸，学习技术规范，进行工地现场检查，熟悉施工环境；

②认真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开工申请单、开工报告、材料进场检

测等资料，为工程顺利施工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质量控制方面，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①严把原材料检验关，对抽检不合

格材料禁止进场；②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工程验收，对验收不合格的工程及时责令

返工处理；③对关键工序实行旁站监理，及时纠正施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④定

期组织召开工地会议，进行阶段性总结，与施工单位共同探讨质量、进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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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工程进展顺利。

在投资控制方面，坚持以“承建合同为依据，单元工程为基础，工程质量为

保证，量测核实为手段”的原则。通过对发包人授予监理支付签证权的正确使用，

促使工程承建合同的履行，促进了工程建设的顺利进展。

在进度控制方面，对计划与进度的控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对承包人工程

计划的审查和对进度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监理工程师在熟悉、掌握合同条款、

熟悉工程的各道工序的前提下，利用合同所赋予的权力督促承包人按计划完成工

程，对承包人的进度和计划进行有效控制。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蚌埠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非常重视水土保持工

作，积极主动与水行政主管部门沟通联系，得到了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视，

并按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后续设计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完成了各项水

土保持措施。

在建设期间，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多次深入工程现场督查指导，一方面从水

土保持专业方面对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给与技术支持，一方面加强水土保

持法律法规的宣传，明确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的

落实，为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因 2021年~2025 年期

间，现场督查未发现问题，故未下发监督检查意见。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本工程批复的水土保持补偿费免征。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水土保持设施在试运行期间和竣工验收后其管理维护工作将由建设单位蚌

埠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专门设置了项目部，负责工程运行管理，

制定了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运行管理制度完善，

岗位责任明确，能够保证主体及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

目前试运行情况看，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能够满足防治水土流失、

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水土保持生态效益初显成效，管理维护责任已落实，管理

工作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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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1. 建设单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工程监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水土保持补偿费免征，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履行完整。

2. 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水土保持措施质量

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运行基本正常。

3.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已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水土

流失防治标准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已

通过验收。

4. 工程运行期间，水土保持设施由蚌埠恒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管理维

护。

综上所述，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本项目无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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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1）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项目立项文件；

（3）项目土地证；

（4）临时用地协议；

（5）水土保持整改通知；

（6）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7）土方协议；

（8）棚改计划；

（9）水土保持技术服务合同；

（10）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签证资料；

（11）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8.2 附图

（1）主体工程总平面图；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3）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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